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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 2 月 20 日 

立法會會議 

 

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 

動議的決議案 

 

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會在 2008 年 2 月 20 日舉行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，

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”在立

法會議程上。 

 

2.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

的中英文本亦一併附上。 

 

 

 立法會秘書 

 

 

 

 
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
 

連附件 



 

 

《進出口條例》 

 

 

     

 

 

決議 

 

 

(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(第 60 章)第 31(4)條) 

 

 

     

 

 

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8 年 1 月 15 日訂立的

《2008 年進出口(登記)(修訂)規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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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8 年進出口(登記)(修訂)規例》 

 

 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(第 60 章) 

第 31 條在須獲立法會批准的規限下訂立) 

 

 

1. 呈交報關單時須付的費用 

 

(1) 《進出口(登記)規例》(第 60 章，附屬法例 E)第 8(3)條現

予廢除，代以 — 

 

  “(3) 如經營國際或區域航線航空服務的空運企業呈

交的報關單，是純粹關乎為下述目的而輸入或輸出的飛機部

件或配件的 — 

 

(a)  用於修理或維修由該企業擁有或租用，

並使用作飛航任何國際或區域航線的飛

機；或 

 

(b) 在以任何其他飛機部件或配件作交換的

非牟利安排下，給予任何其他類似的空

運企業作類似用途， 

 

而該等飛機部件或配件確實被用於上述目的或被如此給予和

使用，則該企業無須根據第(1)(b)、(c)或(d)款就該報關單

繳付費用。”。 

 

(2) 第 8 條現予修訂，加入 — 

 

  “(3A) 如經營國際或區域航線海運或空運服務的運輸

企業呈交的報關單，是純粹關乎任何符合以下說明的物

品 — 

 

(a) 其輸入的目的，是用於修理和維修該企

業在其國際或區域航線上藉海運或空運

運輸貨品時所使用的貨運貨櫃箱；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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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確實被如此使用， 

 

則該企業無須根據第(1)(b)款就該報關單繳付費用。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行政會議秘書 

 

 

 

行政會議廳 

2008 年 1 月 15 日 

 

 

註釋 

 

本規例修訂《進出口(登記)規例》(第 60 章，附屬法例 E)(“主體

規例”)。 

 

2. 根據主體規例第 4 及 5 條，輸入、輸出或轉口任何並非主體規例第

3 條所列的豁免物品的物品的人，須在該物品進口或出口後 14 天內就該物

品向香港海關關長呈交準確而完整的進口或出口報關單。 

 

3. 根據主體規例第 8 條，呈交進口或出口報關單的人須繳付若干訂明

費用。 

 

4. 本規例闡明下述根據主體規例第 8 條作出的豁免 — 

 

(a) 如報關單是關乎某些為下述目的而輸入或輸出的物

品 — 

 

 (i) 用於修理或維修飛機；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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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在非牟利的交換中給予任何其他類似的空運

企業作類似用途， 

 

 則若干經營航空服務的空運企業無須根據主體規例第

8(1)(b)、(c)或(d)條就該報關單繳付費用；及 

 

(b) 如報關單是關乎某些為了用於修理和維修貨運貨櫃箱

而輸入的物品，則若干經營海運或空運服務的運輸企

業無須根據主體規例第 8(1)(b)條就該報關單繳付費

用。 

 



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

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發 言 稿  

《 20 0 8 年 進 出 口 (登 記 )(修 訂 )規 例 》  

 
 
主 席 女 士 ：  
 
  我 動 議 通 過 載 列 於 議 程 內 以 我 名 義 提 出 的 議 案 。  
 
 
2 .   該 議 案 建 議 的 是 一 項 對 《 進 出 口 (登 記 )規 例 》 第 8 條 作 出

的 技 術 性 修 訂，目 的 是 要 使 關 於 豁 免 某 些 物 品 的 進 /出 口 報 關 費 的

條 文 ， 更 明 確 地 反 映 政 策 ， 即 以 下 的 報 關 費 應 獲 得 豁 免 –   
 
 
(一 )  用 於 修 理 或 維 修 由 本 地 航 空 公 司 擁 有 或 租 用 的 飛 機 的 飛 機

部 件 或 配 件 的 所 有 進 /出 口 報 關 費 ； 以 及  
(二 )  用 於 修 理 和 維 修 本 地 經 營 海 運 或 空 運 服 務 的 運 輸 企 業 使 用

的 貨 櫃 箱 的 物 品 的 進 口 報 關 費 。  
 
 
3 .  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(登 記 )規 例 》， 輸 入 、 輸 出 或 轉 口 任 何 並 非 豁

免 物 品 的 人 士，須 在 該 物 品 進 口 或 出 口 後 1 4 天 內，就 該 物 品 向 香

港 海 關 關 長 呈 交 進 口 或 出 口 報 關 單 ， 並 繳 付 報 關 費 。  
 
 
4 .    按 照 現 時 的 政 策，有 關 公 司 是 無 需 就 上 述 兩 類 物 品 繳 交 報 關

費 。 但 我 們 留 意 到 《 進 出 口 (登 記 )規 例 》 第 8 ( 3 )條 所 提 述 的 豁 免

範 圍 並 不 明 確 ， 以 致 公 衆 可 能 會 對 上 述 物 品 的 有 關 報 關 費 是 否 獲

得 豁 免 存 有 疑 問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需 要 修 訂 該 規 例 。  
 
 
5 .   有 關 的 豁 免 是 由 一 九 七 六 年 起 實 施 。 雖 然 我 們 一 直 無 意 改

變 該 等 豁 免 ， 規 例 的 有 關 條 文 在 過 去 曾 因 其 他 原 因 被 多 次 改 動 ，

而 影 響 到 現 時 的 豁 免 範 圍 有 欠 清 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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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由 於 修 訂 法 例 需 時 ， 為 使 業 界 明 確 知 道 有 關 物 品 的 報 關 費

是 否 獲 得 豁 免 ， 作 為 臨 時 措 施 ， 當 局 已 根 據《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》， 批

准 這 些 費 用 獲 得 豁 免 ， 直 至 立 法 修 訂 獲 得 通 過 。 政 府 已 通 知 業 界

有 關 安 排 ， 他 們 均 表 示 歡 迎 。  
 
 
7 .   主 席 女 士 ， 我 謹 此 提 出 議 案 ， 期 望 議 員 支 持 和 通 過 。 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2 0 0 8 年 1 月  


